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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66/2021_2022_2008_E5_B9_

B4_E6_88_90_c66_466334.htm 第三章 专利权 一、专利权的主

体 专利权人，是依法享有专利权的单位或个人。专利权的主

体，包括了依法取得专利权的单位和个人，也延伸到具有专

利申请资格的单位和个人。 1.发明人或设计人 发明人或设计

人，是对发明创造的实质性特点作出创造性贡献的人。 对同

一项发明创造或设计，共同构思、共同作出创造性贡献的人

为共同发明人或共同设计人。 2.职务发明与非职务发明 （1）

职务发明的概念 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

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为职务发明创造。 除职务发

明创造以外的发明创造为非职务发明创造。 （2）职务发明

的构成条件： ① 完成本职工作所作出的发明创造； ② 履行

本单位交付的本职工作以外的任务，或者主要利用本单位的

物质条件所作出的发明创造； ③ 退职、退休、调动工作一年

内作出的，与其在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分配的任务有

关的发明创造。 （3）职务发明成果的权属 职务发明创造申

请专利的权利属于该单位；申请被批准后，该单位为专利权

人。 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，单位与

发明人或者设计人订有合同，对申请专利的权利和专利权的

归属作出约定的，从其约定。 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应当对职

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给予奖励；发明创造专利实

施后，根据其推广应用的范围和取得的经济效益，对发明人

或者设计人给予合理的报酬。 二、专利权的客体 专利权的客

体，是指专利权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所共同指向



的对象，亦即专利法所保护的对象。 专利法所称的发明创造

是指发明、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。 1.发明 专利法所称发明，

是指对产品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。 因此

，发明分为产品发明、方法发明和改进发明。 2.实用新型 专

利法所称实用新型，是指对产品的形状、构造或者其结合所

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。 3.外观设计 专利法所称外

观设计，是指对产品的形状、图案、色彩或者其结合所作出

的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上应用的新设计。 3.不授予专利权的

规定 （1）不授予专利权的智力成果： （一）科学发现； （

二）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； （三）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

； （四）动物和植物品种；对动物、植物产品的生产方法，

可以依照专利法规定授予专利权。 （五）用原子核变换方法

获得的物质。 （2）对违反国家法律、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

共利益的发明创造，不授予专利权。 三、授予专利权的条件

1.授予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权的条件 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和实

用新型，应当具备新颖性、创造性和实用性。 （1）新颖性

，是指在申请日以前没有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国内外

出版物上公开发表过、在国内公开使用过或者以其他方式为

公众所知，也没有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由他人向国务院

专利行政部门提出过申请并且记载在申请日以后公布的专利

申请文件中。 （2）创造性，是指同申请日以前已有的技术

相比，该发明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，该实用新

型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。 （3）实用性，是指该发明或者实

用新型能够制造或者使用，并且能够产生积极效果。 2.授予

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条件 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，应当同申请

日以前在国内外出版物上公开发表过或者国内公开使用过的



外观设计不相同和不相近似，并不得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

权利相冲突。 四、授予专利权的程序以及专利权的无效与终

止 1.授予专利权的程序 （1）专利权申请的原则 ① 专利权自

愿申请原则； ② 申请在先原则； 两个以上的申请人分别就同

样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，专利权授予最先申请的人。 ③ 一

件发明一件申请原则； 一件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应当

限于一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。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的两项

以上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，可以作为一件申请提出。 一件外

观设计专利申请应当限于一种产品所使用的一项外观设计。

用于同一类别并且成套出售或者使用的产品的两项以上的外

观设计，可以作为一件申请提出。 ④ 审查授权原则 发明专利

申请经实质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由的，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

门作出授予发明专利权的决定，发给发明专利证书，同时予

以登记和公告。发明专利权自公告之日起生效。 实用新型和

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经初步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由的，由国务

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授予实用新型专利权或者外观设计专利

权的决定，发给相应的专利证书，同时予以登记和公告。实

用新型专利权和外观设计专利权自公告之日起生效。 （2）

专利申请的要求 ① 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要求 申请发明

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，应当提交请求书、说明书及其摘要和

权利要求书等文件。 请求书应当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名

称，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的姓名，申请人姓名或者名称、地址

，以及其他事项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

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